
本期专题——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江苏新沂：走出县乡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子

江苏省新沂市是苏北较为落后的

县级市，农村税费改革后，因财力不

实、支出不规范等多方面原因，镇级

财政公共保障能力不断下降，基层

政府的基本运转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统筹城乡

发展，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新沂市勇于探索，走出了市统管镇级

收支的新路子。

一、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

（一）规范收支。新沂市把规范管

理作为改革的基本要求。一是规范

预算管理。改革镇财政预算编制和预

算执行办法，镇级预算纳入市财政

预算编制范围，实行市镇共编。撤销

镇级国库，镇级财政收入全部缴入

市国库，市财政建立镇级收入明细台

账，统一核算各镇财政收入。镇级财

政预算外收入全额缴入市财政专户，

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支出由市财政

核拨，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和补充公用

经费。镇财政预算收支全部上划到

市财政管理和核算，各镇作为市财政

的预算单位，根据《行政单位会计制

度》核算市财政拨入的经费，同时实

行市镇财政联网，加强对镇财政收支

和会计核算的监管。二是规范财税

收入征管。市政府不再对各镇政府

下达财税收入任务，由财税征管机关

依法据实征收，并加强票据管理，对

各镇财政票据进行清理，实行市财

政统一管理，从源头上规范非税收

入征收。三是规范镇财政借贷款审

批制度。各镇政府原则上不得再发

生新的借贷款行为。确需增加借贷

的，要具备“三个必须”，即必须是为

促进镇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维

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必须有明

确的还款时间和资金来源；必须报

市政府审批。同时，各镇通过处置集

体资产、收回债权、地方预算收入超

收分成以及压缩公用经费支出等渠

道，积极化解老债。2007年以来，包

括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在内，已化解债

务 13500多万元，控债化债取得了初

步成效。通过改革，新沂市实现了统

一收支、统一核算、统一监管，堵塞

了各种漏洞，有效地杜绝了乱收、乱

支、乱借、乱挪等违规现象。
（二）保障运转。新沂市把保障镇

级基本运转作为改革的核心环节，整

合市镇财力资源，加大市对镇的支

持力度，满足基层组织运转的基本

需求。一是将镇级财政供养人员经

费全部上划，由市财政统一发放。二

是统一核定各镇财政公共支出基数，

包括日常公用支出和专项支出两个

部分。日常公用支出基数以镇财政实

际供养的行政事业人员在编在职人

数为准，按市一类单位定额标准核

定，主要用于日常运转开支；专项支

出基数根据各镇人口规模大小、改

革前各镇财力水平综合核定，主要用

于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

定方面的支出。市财政按月及时拨付

日常公用支出，按地方预算收入基数

完成进度拨付专项支出，由各镇包干

使用。三是村级经费、五保户供养、

民政优抚对象定补、农村低保、民兵

训练费、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卫生院

差额补助经费、义务兵优待金等项目

经费统一由市财政预算安排。改革当

年，市财政安排镇级人员经费、公共

支出经费等各项预算支出比按老体

制计算的镇级当年财力增加了2100

万元，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镇级

政府的保吃饭、保运转问题。
（三）促进发展。新沂市把加快镇

级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健

全和完善激励机制，调动各镇发展经

济、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进一步理顺市镇两级财政分配关系。
改革后对各镇地方预算收入实行“核

定基数，超收分成，收支挂钩”的体

制。核定基数，即以 2004年为基期，

确定各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超收分

成，即从 2005年起，镇级地方预算收

入比上年增长部分，镇级分成 70% ，

主要用于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偿还

债务、补充公共支出经费和领导班子

奖励。收支挂钩，即市财政对镇级专

项支出资金的拨付与基数收入进度

相挂钩，并按序时进度对超收的镇

及时兑现分成资金。由于新增财力的

大头留给了镇里，谁发展得越快，谁

的超收分成就越多、日子就越好过。
2005—2007年，镇级获得的超收分

成资金分别达到 1131万元、2026万

元和 3211万元。改革之后，镇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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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愁财政收入任务如何完成、工

资如何发放中解脱出来，有精力、有

经费、有积极性抓工作。镇级经济发

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2005—2007

年，镇级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10476

万元、17655万元和29093万元，比上

年增长了31.8%、68.6%和 64.7%。
（四）做实财政。多年以来，财税

收入是市考核镇的重点内容，年年定

任务、层层下指标。在这种考核机制

导向下，各镇党委政府直接参与财

税征管，镇村干部为了完成任务，花

费了大量精力，不仅造成财政收入

不实，而且加大了征管成本，扰乱了

税收秩序。针对这种情况，新沂市从

2005年起对各镇政府不再下达财税

收入任务考核指标，不评比、不表彰，

将财税征管的责任和任务真正归位

到财税机关身上，由财税部门严格依

法征管，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各

镇政府主要是抓财源建设、维护投资

和财税征管环境，不再参与具体征管

行为。指挥棒方向的转变，有效解决

了征管责任不清、秩序混乱、税源流

失等问题。同时严肃财税征管纪律，

对拉税、买税的严肃处理，杜绝了拉

税、买税、空转现象，使财政收入实

现了实实在在、不含水分的增长，成

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硬指标。
通过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新

沂市各镇支出由市财政承担，一些应

该办的事、应当履行的职能从资金上

得到了保障。如村组干部报酬、农村

低保、五保户供养、义务兵优待金、

民政优抚等经费过去经常拖欠，有

的甚至无法到位，反映较为强烈，现

在这些支出都纳入了市级财政预算，

真正做到了应保尽保。同时，由于财

政体制的改革彻底切断了乡镇对农民

“取”的渠道，从而大大巩固了农村

税费改革成果，确保了农民负担不再

反弹。在此基础上，市镇两级不断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支农力

度，新增财力重点向新农村建设倾

斜。近年来，结合财政支农资金整合

试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实施农村

新旧五件实事工程，公共财政的阳光

照耀在广大的农村大地，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了千家万户，大大改善了

基层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的启示

（一）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注

重财力与事权的统一。由于上级政府

比下级政府拥有更大的行政权力，在

分税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地方

各级政府间存在财力向上集中、事权

下移的现象，加大了基层政府的财政

压力。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

于财源匮乏、财力紧张，这种矛盾往

往更为突出。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后，新沂市在市级财政并不十分富裕

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承担了乡镇政

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了乡镇基本

公共服务资金保障机制框架，减轻各

乡镇的负担，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二）乡镇财政管理体制要与当

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究竟采取

何种体制，各地要因地制宜。对于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缺乏主体税源、财

政收入规模较小、自有财力薄弱的

乡镇，实行“市财政统一管理镇财政

收支加激励”的管理体制，有利于强

化市级财政的主导地位，增强市政府

整体协调能力，提高乡镇支出保障能

力，维护社会稳定，规范乡镇收支行

为，解决乡镇收入不实的问题。新沂

市实行“市财政统一管理镇财政收支

加激励”的新体制是经济基础薄弱地

区进行乡镇财政管理方式改革的有

益尝试，符合中央的方针政策，从几

年来的运行情况看，成效是明显的。
（三）管理方式是手段，发展才是

硬道理。加强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

务保障能力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同时这种保障必须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有利于创造经济和财政持续发

展的内在动力。新沂市在建立乡镇政

府基本公共服务资金保障机制的同

时，建立了适合当地情况的财政收入

激励机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财政

收入的增长。市统管镇级财政收支

后，尤其是对镇级不再下达财政收入

任务后，如何充分调动镇级发展经济

的积极性，防止“统死”就变得尤为重

要。新沂市通过实行超收分成的激励

政策，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乡镇

的发展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快

了。财政增收、乡镇发展、百姓受惠，

改革兼顾到了各方面的利益。
（四）配套措施要跟上，建立长效

机制。市统管镇级收支，客观上要求

市（县）级财政具有与统筹区域发展

相适应的财力。镇级经济发展落后的

地区，市（县）级的经济基础往往也较

薄弱。建立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长效

机制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为此，

一是要注重财源建设，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工农业并举，寻求自我发展，

夯实财政增收的基础；二是要大力

推进“省管县”改革，减少管理层次，

节约行政成本，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

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赋予县级政府与

其承担的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和财力，

切实帮助财政困难县提高自我发展

能力；三是要实施农村综合配套改

革，大力精简机构人员，减少镇级财

政负担；四是要探索农村债务化解

新机制，摸清债务底数，严格控制新

债发生，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筹集

资金，引导和帮助镇级化债。
（国务院农村综合改 革工作小组

办公 室供稿）  责任编辑  常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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